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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运政办发〔2020〕44 号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体育场馆开放利用工作的

实施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更好发挥我市各类体育场馆的综合利用价值，促进体育事

业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全市转型发展，根据《山西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体育场馆开放利用工作的意见》（晋政办

发〔2020〕15 号）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做好我市体育场

馆开放利用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

— 2 —

一、全面统筹体育场馆资源开放利用工作

成立运城市体育场馆联盟，统筹规划各场馆分工定位，面向

市场需求，发挥自身优势，共同承接国际国内高水平体育赛事、

文艺演出、会议展览等大型活动，扩大社会影响，形成规模效应，

组织大型体育场馆加入“山西省体育场馆联盟”。

二、有效激发各类体育场馆活力

在保证体育公共服务功能的前提下，允许和鼓励各类体育场

馆出租场地、与企业和行业组织合办商业赛事等活动，增加收入，

提高场馆利用率。鼓励有条件的体育场馆实行企业化管理，通过

自主经营、委托经营、合资合作、租赁经营等方式，盘活场馆资

源，发展体育产业。推进后二青会场馆的赛事利用和开发，支持

圣天湖运动休闲小镇打造铁人三项运动品牌，举办环湖自行车、

长跑及公开水域游泳赛事活动。鼓励企业、单位、社会团体等组

织各自的全民健身体育赛事与体育活动，如行业系统（电力系统、

税务系统等）组织的体育赛事。鼓励私营场馆积极参与和组织地

方赛事，成立专业的体育赛事组织与策划公司，服务于地方体育

赛事发展。以政府为主导，推进废弃厂房的体育场馆改造与提升，

助力“运动之城、健康之城、幸福之城”建设。

三、充分发挥学校体育场馆综合效应

制定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利用导则，鼓励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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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放，扩大免费开放的时段和范围，使其成为社区居民健身的好

去处、体育事业发展的新阵地。由运城学院牵头，成立运城市高

校体育场馆联盟，以高校联赛为依托，打造运城市高校体育赛事

品牌，以赛事推进体育场馆的高效综合利用。推动体教结合，鼓

励高校、中学创办高水平运动队，建立训练基地，共同开展运动

训练和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，以赛事为平台促进体育事业发展。

四、积极引入更多更好体育赛事活动

市县两级体育部门要主动服务、主动作为，充分发挥各类体

育社会组织的作用，鼓励各体育协会、俱乐部依托各类体育场馆

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。充分发挥各类体育场馆资源优势和社会

影响力，擦亮“武圣关公”名片，引进更多水平高、影响大的体

育赛事活动，如“武圣杯拳王争霸赛”“关公门前耍大刀搏击赛

事”“全国钓鱼锦标赛”“黄河金三角体育赛事”“环盐湖自行

车赛”“环盐湖摩托拉力赛”“五老峰登山节”等。鼓励企业举

办商业体育赛事，依托地方文化品牌，结合元旦、春节、全民健

身日、关公文化旅游节等节假日，打造富有运城特色的品牌赛事

活动，如“武圣国际武术文化节”“武圣杯跤坛争霸赛”“鹳雀

楼登高比赛”“全国形意拳比赛”“全国龙凤鞭邀请赛”等，进

一步丰富我市体育赛事活动，强化武圣关公的体育品牌，营造良

好的体育赛事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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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着力提升体育场馆信息化服务水平

不断完善体育场馆信息，提升信息化服务能力。市县两级文

旅、体育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充分结合当前全省同步开展的智慧旅

游云平台融合建设工作，加快完成我市各类体育场馆信息收集、

整理，着力发展智慧体育。积极将全市大型体育场馆加入国家体

育总局全民健身服务平台，引入专业的组织策划团队，对运城体

育公众号进行改造升级，运用互联网、物联网、云计算等信息技

术，推进全市体育场馆活动预定、信息发布、经营服务统计等工

作信息化，实现场馆资源、活动举办主体和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信

息共享。市县两级要按照省体育场馆健身消费“一卡通”模式要

求积极探索，打造健身消费与居民医疗保险“一卡通”，促进互

联互通，逐步形成全民健身服务闭环，提高群众的参与性和互动

性，营造体育圈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。尤

其是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市体育场馆的互联网、物联网与云计算

等信息化的组织和管理，增强全市体育场馆的信息化和便捷性服

务。

六、大力推动体育场馆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

鼓励体育场馆与文化旅游行业深度合作，采取共同举办承办

大型赛事、文体活动等措施，共同挖掘体育场馆作为文化旅游资

源的内在价值，充分发挥在健身娱乐、休闲度假、研学旅游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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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独特功能；文化旅游部门要结合圣天湖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

小镇、盐湖区东郭镇岚山根省级运动休闲和河津市小梁省级赛车

文化特色小镇、解州关帝庙、中国死海运城盐湖、西候度遗址、

凤凰谷、关帝影视城、九龙山等周边景点积极谋划体育旅游精品

线路，并将体育场馆作为展示运城传统文艺活动、民俗体育活动、

传统体育赛事活动的重要载体，讲好河东故事，推进旅游产业发

展与体育赛事的完美结合，促进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业融合发

展，助力全市文化旅游强市建设。以市体育局为主导，依据国家

体旅融合的活动方案，以全民健身为战略指导方针，结合运城市

各类场馆和各个单项协会，打造运城市十大体育旅游精品项目

（如，河东风筝）、运城市十大体育旅游精品赛事（如，武圣跤

王争霸赛）、运城市十大体育旅游精品线路（如，盐池古道户外

运动线路），塑造河东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运动习惯。

七、深入开发体育场馆商业价值

借鉴国内外大型体育场馆实施商业运营、提升商业价值的成

功经验，建立完善扶持政策和制度，充分发挥各类体育场馆的地

理位置优势，完善配套设施建设，努力拓宽服务领域，延伸配套

服务，在不改变其体育场馆公益性质的前提下，积极融入演艺、

会展、休闲等业态，打造特色鲜明、功能多元的体育服务综合体

和商业集群。突破单一场馆商业开发的局限性，组建单项体育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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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团队以及复合型、多功能体育场馆的综合团队，形成企业发展

的社会合力。采取引进专业团队包装运营、商业机构冠名、赞助

和广告开发等方式，深入挖掘体育场馆的商业价值。鼓励企业及

各类社会机构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场馆运营，打破部门、行业、地

域局限，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灵活的投资机制。引导社会资

本积极参与体育场馆建设与开发，尤其是依托现有的体育场馆和

闲置空间，以政府为主导，积极拓展室内、室外功能，形成多项

目、多元化运营机制。

八、用好用活体育场馆开放利用引导扶持政策

认真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

干意见》精神，将已有的税费政策落实到位。加大体育彩票对体

育场馆的升级与改造工程，创新公益性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

举办方式，变单纯由政府直接出资举办为政府出资举办与购买服

务相结合，纳入市县两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

向全市各类体育场馆购买服务。充分利用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

费开放补贴资金，创新惠民举措，拓展服务项目，扩大公共服务

范畴。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托现有场馆资源，举办体育赛事、

民俗体育展演等活动，可享受我市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有关优惠政

策。鼓励单位或企业工会为职工办理体育场馆团购健身服务，落

实全民健身战略中，每天锻炼 1 小时的工作制度，倡导向上向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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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体育运动生活方式和运动理念。联合运城学院，以体育系学生

为教练到各类体育场馆开展专业指导和培训，营造良好的体育运

动和健身指导氛围。做好重大疫情防控期间体育场馆的安全运

营，凸显体育场馆的综合利用价值。
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体育场馆开放利用工作，市政府建立工作

联席会议制度，研究协调各项事宜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体育

局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强对体育场馆开放利用工作组织领导，

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，上下联动，推动体育场馆开放利用工作取

得实效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9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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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管理科 2020 年 9 月 11 印发


